江阴市长泾镇人民政府文件

长政发〔2019〕19号


长泾镇“一站式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”考核办法

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“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建设，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，坚决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”的精神，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，争创“枫桥式”基层政法综治信访单位和更进一步加强村（社区）与基层法庭的工作联系，提高各村（社区）村干部处理社会矛盾的业务能力和法律知识储备，增强村干部处理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能力；提高社会矛盾多元化解和综治水平，推进无讼村（社区）建设，使江阴市人民法院与长泾镇人民政府共同建设的“一站式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”（以下简称中心）运转正常，确保在中心共建期间，对我镇所有村干部开展“沉浸式”常态化轮训。实现三年内为我镇在每一村（社区）的村干部中至少培养出三名“矛盾纠纷调解能手”人民调解员或网格员的目标，以期提高村干部预防、发现、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能力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，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长效机制建设，推进我镇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。结合我镇工作实际，制订本办法。
第一条  中心的绩效考核工作本着遵循尊重工作实际，坚持客观评价、简便易行、公开透明的原则，对各村、社区、村干部开展业绩评价。
第二条  本镇各部门、村（社区）及村干部应积极参与、配合中心的工作开展，各村（社区）在中心的工作开展效果及各自辖区内的民事案件万人成诉率、法院委托（派）案件调解结案率纳入各村（社区）平安综合考核和年度工作考核。
第三条  中心的办公场所设在司法所大厅，基本功能为诉源治理、诉前调解、诉讼服务、资政服务，负责在辖区内集中接受群众投诉，进行信访疏导和诉前劝导；集中接受人民法院委托（派）案件的调解、进行人民调解活动指导；集中开展法治宣传、受理群众诉讼（网上立案），进行诉讼引导；集中为政府决策提供法律咨询，支持建设法治政府。
第四条  司法所负责与江阴市人民法院长泾人民法庭的工作对接，具体负责对人民法院委托（派）的案件的接受、移送、日常工作数据的统计、中心的日常维护和内勤工作。
第五条  司法所根据市人民法院长泾人民法庭提供的数据，以各村（社区）辖区内的民事案件万人成诉率、法院委托（派）案件调解结案率及结合对中心的工作配合、支持表现为依据，编制中心的定期工作简报，向党委汇报并抄送各部门、村（社区）。
第六条  各村（社区）应将参与、配合、支持中心的工作视为其日常工作，确保纳入培训的村干部（人民调解员、网格员优先）有充裕的时间，能按照中心的工作安排，按计划准时派遣至中心轮流值班、参与委托调解。
第七条  江阴市人民法院在日常办案过程中，如需要各村（社区）配合调查、调处调解、送达诉讼文书、查找被执行人、协助处置被执行资产等工作时，各村（社区）的值班村干部或不轮值的联络专员、人民调解员、网格员等其他村干部应依法、及时、全力协助配合。
第八条  被委托（派）调解的案件经村干部调解后，通过撤诉、达成和解协议及其他方式化解的纠纷和案件，由司法所按照“就高不就低”的原则，依规定向司法局申报“一案一补”的案件补贴。
第九条  村干部在中心接受人民法院委托（派），进行诉前调解工作，如案件的调解成功率达不到25%的，取消其当年的村、镇两级评先评优的资格。
第十条  各村（社区）网格员应认真完成中心安排的各项工作，积极支持、参与、配合人民法院通过中心委托（派）的案件的调解，调解工作的效果纳入《长泾镇网格工作积分奖励办法》进行考核，每（参与）调解成功一个案件，月度考核时加1分，每（参与）调解成功一个重大疑难案件，月度考核时加2分。
第十一条  对村干部在中心共建活动中的表现，由江阴市人民法院和长泾镇人民政府按照工作年度进行联合考核、综合评价，考核分为法律专业能力和日常工作表现两部分，分别占50%。江阴市人民法院负责法律专业的考核和评价，长泾镇人民政府负责日常工作表现的考核评价。
第十二条  经联合考核、综合评价，在中心共建活动中，未能如期完成三年内至少培养出三名“矛盾纠纷调解能手”人民调解员或网格员的目标任务的，连续三年取消该村（社区）及其主任、书记在市、镇两级参与评先、评优的资格。
第十三条  本办法未尽事宜由长泾镇人民政府负责解释。
第十四条  本办法自2019年9月19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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